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法律顾问公开选聘申报文件
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工产投”或“公司”）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是新工集团探索基金化投资的重要试点单位。新工产投作为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围绕南京市及新工集团产业定位，遵循“优化南京区域产业布局，助推重点企业发展腾飞”使命目标，前置风险管控，创造超额收益，目前管理规模超70亿元。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现决定对新工产投 2025年法律顾问进行公开选聘。相关事项如下：

一、评选申报要求

（一）基础申报条件 1．律师事务所要求
（1） 律师事务所在南京市注册且注册时间 5 年以上（提供营业执照）；
（2）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50 人以上（提供司法部门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人员信息公开平台公示的证明）；
（3） 律师事务所和南京新工投资集团不存在利冲，所属律师在南京新工投资集团及系统内企业无否定性评价或不良记录。
（4） 按照《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律师事务所已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证券服务机构备案。
2．负责律师要求
（1）10 年以上执业经验（提供执业证书）；
[bookmark: _GoBack]（2）近三年（2023 年-2025年）担任过国有资本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顾问
（提供法律服务协议，协议签名与申报律师团队负责律师须为同一人）。 3．规范要求
提供公告附件中承诺函、联系人确认函盖章件。
以上要求，如未能提供对应资料，则不能入围本次评选。
（二）服务方案

1. 律师事务所拟指派负责律师及律师团队配备情况；
2. 法律服务质量保证措施；
3. 顾问单位重大紧急事件的服务应急方案；
4. 服务方案还需提供以下承诺：
（1） 为顾问单位的日常运行管理、经营活动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对顾问单位的重大项目、“三重一大”决策提供全程法律咨询以及法律风险评估。
（2） 参与顾问单位重大决策的研究论证和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3） 参与顾问单位（含受托管理基金）重大涉诉案件的研究讨论。
（4） 受顾问单位委托，代理顾问单位参与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处理，并承诺一定的收费折扣。
（5） 受顾问单位委托，参加重大项目的谈判、合同和协议的签订、审查等工作。
（6） 定期派律师在顾问单位提供法律咨询。
（7） 办理顾问单位交办或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
对以上服务方案各项要求的响应，影响本次评选的评分。
（三）负责律师能力及业绩要求
1. 负责律师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等综合能力；
2. 负责律师为国有资本基金管理公司的服务业绩；
3. 负责律师参与重大、疑难法律工作业绩；
4. 负责律师工作实绩，包括金融服务、企业风险管理、诉讼案例等。对以上能力及业绩要求，必须提供负责律师本人的工作实绩材料。
材料提供是否真实、详尽，是否负责律师本人实绩，影响本次评选的评分。

二、报价

最高限价￥120000 元（大写：壹拾贰万元整）三、评选文件
（一）文件目录
1. 基础申报要求中所列律师事务所和负责律师材料；

2. 服务方案；
3. 负责律师能力及业绩证明材料；
4. 承诺函、联系人确认函盖章原件；
5. 报价函。
（二）文件封装
1. 参评文件一律采用 A4 纸印制，一式两份；
2. 报价文件必须密封封装。其余文件不密封，并按文件目录和评选申报要求中的表述顺序装订。
报价函未密封的，丧失本次评选资格；未按顺序组织评选资料的，影响评                                         分。
四、其他事项

1. 参与评选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必须对评选材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负责。
2. 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参加评选的律师事务所和负责律师就申报材料做进一步说明，并保留现场问答和议价的权利。
3. 中选律师事务所实行聘期制，期限为一年。中选律所在合同期内各项工作符合顾问单位要求的，服务合同可按原条件续展一年。
4. 本次选聘最终确认方式采用综合评议，面谈占总分 30%，报价占总分 40%，业务能力资料占总分 30%。面谈将按照报价与业务能力资料综合评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 2 家进入面谈环节的律师事务所。
5. 参与本次评选的律师事务所及从业人员不得将本次评选的有关资料对外泄露。
